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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闸北区委、闸北区人民政府批转 

《区委宣传部、区司法局关于在本区 

开展法制宣传教育的第五个五年规划》的通知 



（二○○六年七月十日） 

闸委〔2006〕15号 

 

区级机关各部门、各社区（街道）、镇、各人民团体、区管各重点企业： 

区委、区人民政府同意《区委宣传部、区司法局关于在本区开展法制宣传教育的第五个五年

规划》，现转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做好新一轮五年的法制宣传教育工作，进一步提高公民特别是领导干部的法律素质，是推进

依法治区进程，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城区的基础性工作；是开展平安建设，构建社会主义和谐城区的

重要内容；是本区在“十一五”期间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深入实施科教兴市主战略，增强区域竞

争力，实现“四个率先”战略目标，形成“四个中心”基本框架和建设新闸北，打造上海现代交通

商务区的重要保障。各级党政组织要高度重视法制宣传教育工作，切实加强对这项工作的领导，并

纳入本部门、本单位的工作目标，狠抓落实，确保“五五”普法规划各项目标的实现。各级领导干

部和广大公务员要进一步提高学法用法的自觉性，增强宪法意识和法制观念，提高依法执政、民主

执政和科学执政的能力；要不断探索青少年、企业经营管理人员以及进城务工人员的法制教育的有

效途径，强化法制教育与法治实践、法制教育与道德教育、法制教育与社会主义荣辱观教育的有机

结合。要在认真总结二十年法制宣传教育经验的基础上，进一步明确目标，突出重点，注重实效，

创新工作思路，改进工作方法，加大工作力度，落实保障措施，确保取得实效，为建设平安城区，

构建和谐社会营造良好的法治环境。 

                          

区委宣传部、区司法局关于 

在本区开展法制宣传教育的第五个五年规划 

根据党中央、国务院，市委、市政府的统一部署,在区委、区政府的领导下，从 1986年至

2005年，本区实施了四个五年法制宣传教育规划。通过 20年深入持久的法制宣传教育，以宪法为

核心的法律知识得到了较为广泛的普及，广大市民的法律素质逐步提高，学法守法护法和依法办事

的社会氛围基本形成；领导干部和国家公职人员依法办事的观念和能力明显增强，法治政府建设有

了良好的共识和开端；依法治理工作稳步推进，城区各项事业管理基本纳入到法治化的轨道。 

未来的五年，是本市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深入实施“科教兴市”战略，进一步提高城市国际

竞争力，向“四个率先”和“四个中心”目标迈进的五年；是全面落实“‘迎世博’文明行动计

划”，为 2010年世博会的成功举办奠定坚实的群众基础和社会基础的五年；也是我区实施“十一

五”规划，建设与上海中心城区地位相适应的新闸北，打造上海现代交通商务区的关键时期。保持

经济平稳健康发展，加强城市建设和管理，建设平安城区，构建和谐社会，推进法治政府建设等，

都对本区法制宣传教育工作提出了新任务、新要求。为此，必须进一步加强法制宣传教育工作，更

好地发挥法制宣传教育在提升公民法律素质、推进依法治区进程、建设法治政府、创建文明城区、

促进社会和谐方面的基础性作用。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转发〈中央宣传部、司法部关于在

公民中开展法制宣传教育的第五个五年规划〉的通知》和《上海市委、市政府关于转发〈市委宣传

部、市司法局关于在公民中开展法制宣传教育的第五个五年规划〉的通知》精神，以及《闸北区国

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结合本区的实际，特制定本区在公民中开展法制宣传

教育的第五个五年规划（以下简称“五五”普法规划）。 

一、指导思想、目标和工作原则 

本区第五个五年法制宣传教育规划的指导思想是：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

导，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围绕市、区“十一五”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的实施，按照建设

新闸北，打造上海现代交通商务区的目标和本区法治建设的实际，以围绕中心、服务大局、贴近实

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为基本工作原则，以政府主导与社会化推进相结合为突破口，以法制教育

与道德教育、社会主义荣辱观教育的有机结合作为提高工作实效的重要手段，动员全社会的力量，

深入开展法制宣传教育，努力推进依法治区，提高公民法律素质，提高法治政府的建设水平，提高

本区法治化管理水平，为保持本区国民经济和社会的健康快速发展，建设平安城区，构建和谐社

会，营造良好的法治氛围和法治环境。  



本区第五个五年法制宣传教育规划的主要工作目标是：适应党和政府工作大局，适应市民对法

律知识的现实需求，紧密结合我区民主法制建设的实际，通过深入扎实的法制宣传教育和法治实

践，在全区进一步树立宪法和法律的权威地位，形成浓厚的法制文化氛围。对公民而言，要确立崇

尚法制的理念，增强自觉守法、依法办事、依法维权的意识和能力，实现公民法律素质的进一步提

高；对于政府部门而言，要确立执政为民、依法执政的理念，增强领导干部和公务员依法决策、依

法行政、依法管理的意识和能力，实现法治政府建设水平的进一步提高；对于社会组织而言，要确

立和谐社会的理念，增强社会组织自我教育、依法管理、依法服务的意识和能力，实现社会法治化

管理水平的进一步提高。 

本区第五个五年法制宣传教育规划的工作原则是： 

——坚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的原则。以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作为法制宣传教育工作的基本指

针，始终保持法制宣传教育正确的发展方向；紧紧围绕“十一五”时期我区经济社会发展的总目

标，充分发挥各级党委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作用，落实法制宣传教育各项任务，不断推进法制宣

传教育的深入开展。 

——坚持以人为本、服务群众的原则。始终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坚持从群众

根本利益和实际需要出发开展法制宣传教育，着力解决群众关心的难点、热点问题，在服务群众中

教育群众。宣传教育内容要与群众生产、工作、生活密切相关；宣传教育形式要具有平等互动的亲

和力，力求灵活多样，为群众喜闻乐见，注重取得实际的效果和更加持久性、长远性的成效。 

——坚持政府主导、社会推进的原则。充分发挥政府在法制宣传教育工作中的组织、规划、领

导的重要作用，广泛动员一切社会力量，开展社会性法制宣传教育。各委办局、各街道（镇）、各

人民团体、区管重点企业、各类大众传媒，特别是闸北有线电视台、政府网站、闸北报等要把做好

法制宣传教育作为自己义不容辞的社会责任，形成政府主导与社会推进的良性互动。 

——坚持分类指导、注重实效的原则。全区各个部门、各个行业都要针对不同对象、不同行业

的特点,从实际出发，研究确定宣传教育的内容重点和实施方法,因人施教，分类指导，不断提高法

制宣传教育工作的针对性；要与闸北区实际情况紧密结合，提高宣传教育的有效性；要加强对法制

宣传教育的检查、考核，坚决杜绝形式主义，确保宣传教育工作的实效性。 

二、主要内容 

（一）围绕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法治，深入开展有关宪法和国家基本政治法律制度学习和宣传

教育。进一步学习宣传宪法，增强公民的宪法意识和法律权威观念；进一步学习宣传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民主法制建设的基本理论，促进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进一步学习

宣传国家基本政治法律制度，培育市民的现代公民意识、民主法制意识、爱国意识、国家安全统一

意识；加强对公民基本权利以及民生密切相关的法律法规的学习宣传，彰显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深

入开展以“学法律、讲权利、讲义务、讲责任”为主要内容的公民法制宣传教育，引导市民依法行

使权利和依法履行义务。 

（二）围绕保持本区经济持续快速发展，深入开展与本区经济社会发展紧密相关的法律法规

学习和宣传教育。围绕规范市场经济秩序，结合整治关系民生和市场经济健康发展等重点领域，加

强市场经济法律法规教育，提高政府部门运用法律手段管理经济活动的能力；加强契约自由、公平

竞争、诚实信用等市场经济基本法律原则的教育，促进经济主体依法生产经营和管理，推进经济平

稳较快发展；围绕实施科教兴市主战略和提高城市国际竞争力，加强知识产权教育，提高全社会保

护知识产权意识；加强有关科技、教育、人事方面的法律法规的宣传教育，形成全社会尊重劳动，

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和鼓励自主创新的良好社会氛围。 

（三）围绕建设法治政府，深入开展与推进法治政府建设、完善社会管理紧密相关的法律法

规的宣传教育。结合转变政府职能，推进法治政府建设，深入学习宣传有关政府和社会管理的法律

法规。加强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和有关行政实体法、

行政程序法等法律法规的学习宣传，增强各级政府部门的程序意识和规范意识，确保公权力的正确

行使和有效运行，遏制腐败和预防职务犯罪，提高政府部门依法管理社会事务的能力和水平。加强

对与基层自治组织建设紧密相关的法律法规的学习宣传，努力提高基层自治组织自我管理、自我教

育、自我服务的意识和能力。 

（四）围绕规范市场经济秩序，深入开展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相关法律法规学习和宣传

教育。针对关系广大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群众反映强烈、社会危害严重的问题，深入开展以打击食

品、药品等制售假冒伪劣商品行为和纠正不正当交易行为、治理商业贿赂专项工作为重点的法制宣



传教育；以打击规避招标、假招标、转包和违法分包为重点的整顿和规范建筑市场的法制宣传教

育；以打击偷税、骗税、非法减免税为重点的税收征管法制宣传教育；以整顿出版物市场、文化娱

乐市场、信息网络市场为重点的法制宣传教育，维护正常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 

 （五）围绕平安建设，深入开展与平安建设紧密相关的法律法规学习和宣传教育。按照“建

设平安城区，构建和谐社会”的要求，在广大公民中深入开展社会主义荣辱观教育；加强执法为民

和促进司法公正，维护司法权威的宣传教育，强化司法机关依法办事的意识，增强公民守法、护法

的观念，自觉同各种破坏法律权威的言行作斗争；引导公民依法解决各种矛盾和纠纷，依法理性表

达自己的利益诉求，依法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结合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防控体系建设和依法打

击各种违法犯罪活动，开展“八荣八耻”、反邪教等各类法律、法规的宣传教育，预防和减少犯

罪；加强与和谐社区建设相关的法律法规的宣传教育，依法协调、处理、解决新时期的人民内部矛

盾；加强对保护公民生命、财产、健康、维权、劳动、受教育等权利以及安全生产和社会保障方面

法律法规的宣传教育；大力开展涉及动拆迁、国企改制等相关法律法规的宣传教育，切实维护公民

及法人的合法权益。 

（六）围绕开展依法治区，深入开展法治实践活动，实现依法治理的整体推进。贯彻依法治

国基本方略，全面推进依法治区工作，开展民主法治城区的创建活动；根据本区经济社会发展实

际，认真贯彻《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促进法治政府建设；围绕文明城区建设、平安建

设、和谐社会建设以及群众关注的社会热点、难点问题，开展专项治理活动；积极探索和创新地

方、行业和基层依法治理的实践形式；鼓励市民积极参与公共管理，促进依法行政和公正司法，努

力提高社会法治化管理水平。 

（七）围绕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城区，深入开展有关资源节约利用和生态环境建设

方面法律法规的学习和宣传教育。加大对人口与计划生育、资源与循环经济、环境与生态保护等方

面法律法规的宣传力度，引导全社会树立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人与自然和谐相处

的观念，努力提高全社会爱护环境、保护资源的意识，推进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城区建设。 

（八）深入开展与“迎世博文明行动计划”相关的法制宣传教育。努力把筹办世博会的过程

作为提升城市法治化水平和提高市民法律素质、道德素质的实践过程。按照以德治国，“守秩序，

建法治之城”和“知荣辱、讲文明、迎世博”为主题的市民践行公共道德实践活动要求，通过有针

对性的专项主题教育活动，激发市民遵守社会秩序和社会公德的自觉性和主动性；以诚信宣传教育

为切入点，积极探索法制教育与道德教育相结合、法制教育与社会主义荣辱观教育相结合的新途

径、新办法，引导全社会形成守法律、知荣辱、树新风、促和谐的文明风尚，将法制宣传教育工作

的开展情况纳入文明单位创建活动的考核指标；进一步完善市民法律素质评估体系，根据市民法律

素质的现状不断提高法制宣传教育的针对性。 

三、基本途径 

（一）突出抓好各类重点对象的学法用法 

“五五”法制宣传教育的对象是一切有接受教育能力的公民。为此，广大公民要结合工作、生

产和生活实际，着力提高学法、守法、用法的自觉性，维护法律权威。重点是加强领导干部、公务

员、青少年、企业经营管理人员和进城务工人员的法制宣传教育。 

1、加强领导干部的法制宣传教育，着重提高依法执政能力。全区领导干部尤其是处级以上领

导干部要重点学习社会主义法治理论，熟练把握与自己领导工作紧密相关的法律、法规，带头学

法、用法，着力提高依法决策、依法行政、依法管理的水平和能力；各部门、街镇要大力推进领导

干部法制教育制度化、规范化，坚持和完善党委中心组集体学法、领导干部法制讲座、法制专题培

训等制度，探索推广领导干部任职前法律知识考试、考核制度，进一步明确学法活动在领导干部考

核、述职中的地位，做到有制度、有计划、有效果，严格学法考核制度，加强出勤考核、知识考

核、能力考核；把领导干部掌握法律知识和依法办事能力的考试考核结果作为干部任免、升降和奖

惩的主要依据之一。整合各种资源，为领导干部自学法律知识提供便利。进一步健全重大事项决策

前的法律咨询制度和政府法律顾问制度。区委党校、区行政学院要进一步发挥干部法制培训基地的

作用，将法制教育纳入领导干部理论学习总体规划，确保领导干部完成一定学时和基本内容的法制

教育，进一步增强领导干部法制教育的理论性、针对性、互动性和实效性。 

2、加强对公务员的法制宣传教育，着力提高依法行政的能力。全区公务员要在深入学习社会

主义法治理论的同时，全面把握并熟练运用与本职工作相关的各项法律、法规，增强责任意识、程

序意识和规则意识，切实做到严格执法、公正司法、依法办事。相关职能部门要继续完善并做好公



务员的年度法制培训工作，通过宣传教育，使公务员牢固树立有权必有责、用权受监督、违法要追

究的观念，严格依照法定权限和范围行使公共权力，做到公正执法、文明执法，确保国家法律的正

确实施；要把法律素质作为公务员职业准入的重要考核内容，在公务员录用、公开选拔干部等工作

中加强法律素质及接受法制教育培训状况的考察，专业执法人员实行执法资格证制度；各专业执法

部门要制定行业、系统公职人员法制教育计划，积极开展岗位考法、法律知识竞赛等多种形式的法

制教育活动；要加强廉政法制教育，促进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 

3、加强对青少年的法制宣传教育，着力培养法制观念。青少年要通过基本法律知识和法治理

念教育，不断提高自身的法律素养。要根据不同年龄阶段学生的生理、心理特点和接受能力，有针

对性地开展法制教育，努力培养青少年的爱国意识、守法意识和权利义务意识；教育主管部门要注

重加强对中小学生的法律启蒙、法律常识和预防违法犯罪教育，提高其守法自觉性和自我保护意识

以及分辨是非的能力、行为自控的能力，养成守法的好习惯；加强大中专学生法律基础理论教育，

树立崇尚法治，遵守法律的意识和观念。各职能部门和街道、镇要加强社区青少年的法制宣传，引

导其树立遵守法律的意识和观念，并懂得运用法律保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建

立和完善学校、社会、家庭相结合的法制教育网络，充分利用各种教育载体，增强青少年法制教育

的引导性、互动性和趣味性。不断扩大青少年法制教育基地，拓展法制教育内容，推进青少年学

法、用法的实践活动。 

4、加强对企业经营管理人员的法制宣传教育，着力提高依法经营、依法管理的能力。企业经

营管理人员要努力学习并掌握现代经营管理所必备的法律知识，进一步增强诚信为本、合法经营、

依法管理、依法办事的观念；强化市场规则意识和行业自律意识，不断提高驾驭市场经济的能力和

水平。有关职能部门要建立企业经营管理人员学法用法考试考核制度，把依法决策、依法管理、依

法经营作为考核企业经营管理人员的重要依据；要结合企业经营管理工作需要，采取集中办班、开

设讲座、收看录像等多种形式，开展企业经营管理人员的法制教育和法制培训；要运用典型案例分

析、知识竞赛等形式巩固学法成果，以评选先进、树立典型等方式推进学法活动。 

5、加强对进城务工人员的法制宣传教育，着力提高其守法、依法维权的自觉性。各职能部门

和街道、镇要注重法制宣传与管理活动的有机结合，不断创新进城务工人员宣传教育的途径和形

式，要以区“来沪人员综合信息系统”为平台、进城务工人员管理学校为阵地，有计划地开展对进

城务工人员的法制宣传教育，努力从进城务工人员的实际出发，结合闸北经济社会发展的情况，在

帮助进城务工人员解决实际困难的过程中增强他们对相关法律法规的了解，了解并掌握解决矛盾纠

纷、维护合法权益的法律途径，培育自觉守法意识，逐步提高依法维权的能力；特别是进城来沪务

工人员集中的单位、行业和地区，要利用进城务工人员工余时间，经常性地对他们开展与生产、生

活密切相关的法律常识的教育，要采用法律知识竞赛等方式，交流和展现学习成果，激发进城务工

人员学法的积极性，形成进城务工人员学法、用法的长效机制，做到经常化、制度化、规范化。 

（二）大力开展法制宣传教育进机关、进社区、进学校、进企业、进单位活动 

1、开展“法律进机关”活动，促进国家机关的法制建设。本区各级各类机关要深入开展以宪

法及人大、政府、法院、检察院组织法和行政法为核心的法律法规的宣传教育，进一步提高各级各

类机关依法司法、依法执法、依法行政的水平；各级司法机关要深入开展以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公

正司法、依法办事理念为主要内容的法制宣传教育，进一步提高公正司法的水平。各机关对“法律

进机关”工作要高度重视，并将普法工作作为建设学习型组织的重要内容来抓，将学习成效作为评

定学习型组织的重要标准。各级行政机关要按照国务院制定的《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的要

求，确定每年法制宣传教育的主题，根据机关性质和领导干部、公务员的不同特点，通过集中学

习、开设讲座等形式，将法制教育纳入制度化、规范化的轨道。各级行政执法机关要继续完善首问

负责制、执法责任制、执法公示制和执法过错责任追究制，积极探索建立执法质量考核评议制度和

执法质量研究评估机制，着力提高行政执法水平。各级政府机关要结合各自职能特点，开展面向大

众的法制宣传教育活动，积极宣传相关的法律法规。 

2、深化“法律进社区”活动，推进和谐社区建设。根据城市发展要求和居民生活需要，确定

法制宣传教育主题，通过组织居民学法、举办法制讲座、发布法制信息、开设法制论坛、定期开展

法制专题活动等多种形式，开展法制宣传教育活动；不断深化“百万家庭学法律”活动，进一步加

强社区法制阵地建设，建立社区法律图书室，开设法制宣传橱窗，利用社区学校开展经常性的学法

活动；强化社区青少年法制教育工作，努力营造青少年健康成长的社会环境；积极探索并全面开展

“民主法治社区”的创建活动，积极推进社区各项事务的管理走向法治化的轨道。 



3、开展“法律进校园”活动，充分发挥学校在青少年学生法律素质养成中的主导作用。充分

发挥第一课堂的法制教育作用，落实教材、课时、师资；根据不同年龄段青少年学生的生理心理特

点、知识结构和理解能力，确定不同的教育内容，采用不同的教育方法开展法制教育；加强法制教

育师资的培训工作，推动法制副校长、法制辅导员工作的规范化，提高法制教育的质量；进一步拓

展第二课堂，通过开设固定的法制教育专栏，开展多种形式的学法用法活动，营造学校法制教育的

环境。加强对教师法律知识的培训，提高教师队伍的法律素质。 

4、开展“法律进企业”活动，促进企业依法、诚信经营。围绕企业生产经营和发展要求，根

据企业的实际情况，开展多种形式的法制教育和法制培训，提高经营管理人员和广大职工的法律素

质；按照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建立企业干部职工学法制度；结合贯彻《公司法》和《劳动法》

等法律法规，规范企业运行机制，完善企业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制度，依法保障职工合法权益；积

极开展创建诚信守法企业活动和企业法治文化主题实践活动，建立防范商业贿赂长效机制，引导企

业规范、合法、诚信经营，推进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和完善。 

5、开展“法律进单位”活动，不断提高单位依法管理的水平。本区各事业单位要根据区“十

一五”规划和自身的实际情况和运作要求，制定依法治理的规划，确定阶段性目标，认真组织实

施。确定法制宣传教育的主题和内容，开设固定法制宣传教育园地，开展经常性法制宣传教育；要

充分利用单位培训场所和阵地，对所属人员开展法律知识的培训，提高他们依法办事的能力和水

平；同时要面向社会开展社会公益性的法制宣传，尤其是公园、车站等公共场所的管理单位要采取

措施，推进窗口建设，针对新客站及其周边地区流动人口多、治安状况复杂的特点，结合群众特别

关注的热点、难点问题，开展专项治理活动，加强法制宣传教育；有条件的单位应结合自己的工作

实际，向社会提供公益性法制宣传场地、设施，开展法律咨询和法律服务。通过依法治理实践，深

化法制宣传教育的内涵，检验法制宣传教育的成果。 

（三）组织开展主题宣传活动 

1、围绕“迎世博”开展主题宣传教育活动。根据平安建设的有关要求，开展以“推进平安建

设，构建和谐上海”为主题的系列法制宣传教育活动。根据《上海“迎世博”文明行动计划》和市

委、区委的总体部署，结合年度宣传工作的重点和本区法治建设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加大法制教育

与思想道德教育相结合的力度，每年确定一个分主题，组织开展系列宣传教育活动，积极倡导市民

守秩序、讲卫生、护环境、有礼貌、重信用、爱科学、献爱心，引导市民牢固树立以“八荣八耻”

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荣辱观，重点宣传社会治安管理、安全生产、食品药品安全、消费者权益保

护、动拆迁、劳动和社会保障、打击犯罪、信访、道路交通安全、市场管理、市容环境卫生等方面

的法律法规，提高市民和单位自觉遵守法律和依法维权的自觉性。 

2、围绕“法制宣传日”和宪法宣传周开展法制宣传教育活动。围绕每年 12月 4日“全国法制

宣传日”和本市宪法宣传周，精心设计，确定主题，集中开展以宪法为核心的法制宣传教育活动；

要结合人大代表的选举以及国家与地方人代会的召开，针对具体问题，结合生动材料，运用多种形

式，深入开展宪法及其相关法律法规的宣传活动，进一步强化市民的宪法观念和民主意识。 

3、组织开展专题法制宣传教育活动。要利用“3·8”妇女维权周、“3·15”消费者权益保护

日、“6·26”国际禁毒日等各种与有关法律颁布实施纪念日和专项主题活动紧密关联的宣传月、

宣传周、纪念日以及其他重要节点，开展主题鲜明、形式多样、声势浩大、效果显著的法制宣传教

育活动，加深市民对法律制度、法制观念的认识。 

四、实施步骤和安排 

本规划从 2006年开始实施，到 2010年结束，分三个阶段进行。 

2006 年上半年为宣传发动阶段。各部门、各街道（镇）、各人民团体、区管重点企业要根据

本规划的要求，结合本地区、本系统、本行业的实际情况，制定出适合各自实际的“五五”法制宣

传教育实施规划，健全领导机构和工作机制，落实人员、经费和器材，做好宣传发动工作，着手开

展法制宣传活动。 

2006 年下半年至 2010 年上半年为全面实施阶段。各部门、各街道（镇）、各人民团体、区管

重点企业根据本规划确定的目标、任务和要求，根据自身的基础条件，结合形势任务的特点，制定

切实可行且富有创新的年度法制宣传工作计划，扎实推进法制宣传教育工作和依法治理工作。具体

实施时，要加强领导，精心策划，积极组织，务求实效。 

2010 年下半年为总结验收阶段。在全面完成规划所确定的各项任务后，由区法制宣传教育领

导机构负责对各部门、各街道（镇）、各人民团体、区管重点企业“五五”法制宣传教育规划实施



情况进行考核验收。同时，开展“五五”法制宣传教育工作先进集体和个人的评选表彰活动。 

五、组织领导和保障 

（一）进一步健全和完善法制宣传教育的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 

坚持和完善党委领导、人大监督、政府实施、各部门齐抓共管、全社会参与的工作运行和责任

机制，继续贯彻条块结合、以块为主的工作原则。党委要加强对法制宣传教育的领导，建立由党委

主要领导牵头的法制宣传教育领导小组，领导本地区、本部门、本单位的普法依法治理工作，明确

领导小组的职责，制定和实施完整的工作规程，建立健全领导小组定期会议、有关重点对象法制教

育联席会议、工作检查、年度考核等制度。建立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法制宣传教育组织网络。 

区委、区政府要把普法依法治理工作作为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和构建和谐城区的重要组成部

分，纳入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十一五”规划，列入经济社会发展综合评价体系，纳入各部门的目

标管理指标体系，形成科学的激励机制。 

区人大加强对法制宣传教育工作的监督检查，开展专题监督检查，保障 “五五”普法规划所

确定的各项任务落到实处。 

区委宣传部、区司法局和各部门、各单位党委宣传部门、法制宣传工作机构负责组织、协调、

指导、检查“五五”法制宣传教育工作，总结经验、推广典型、实施评估、表彰先进、研究法制宣

传教育工作的规律和方法，收集和发布有关法制教育工作的信息。 

区委、区政府各部门、各人民团体、各街道、镇、各企业单位负责开展与本部门、本行业相关

法律、法规的法制宣传教育活动，确保本部门、本行业“五五”普法规划各项任务落到实处。 

（二）保障措施 

1、组织保障。要进一步加强普法依法治理领导小组机构建设，明确职责，制定规则，领导机

构要定期召开会议，研究普法依法治理工作。进一步完善普法依法治理的办事机构建设，建立和推

行普法依法治理工作责任制、普法依法治理联络员制度、联席会议制度等工作机制。探索推进普法

依法治理办事机构的专职化，根据工作需要增加人员配备，并推进普法依法治理专编专人、专岗专

责进程。 

2、队伍保障。加强教育培训，建立一支政治过硬、业务精湛、作风良好的法制宣传教育工作

者队伍；大力倡导和推进法制宣传、法律服务志愿者队伍建设，加强对法律志愿者的组织培训，积

极鼓励法律工作者、学生加入志愿者队伍。面向社区、居委开展法制宣传志愿者活动，推进志愿者

活动向规范化、常规化发展；继续完善加强法制教育讲师团工作，建立并不断充实法制讲座专家

库。 

3、经费保障。增加普法依法治理工作资金和物质投入，区普法依法治理工作经费列入区政府

的财政预算，专款专用。各街道（镇）要根据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制定社区普法依法治理工作经费保

障标准，并随着经济发展逐年增加。各部门、行业也要安排普法依法治理工作专项经费，保证专款

专用。同时要研究和探索推进法制宣传教育政府和社会资源共同投入的社会化、项目化运作方式。 

4、机制保障。建立普法依法治理工作综合评比制度，按区域、部门、行业分别开展年度普法

依法治理工作综合性考核评比工作，将普法依法治理纳入文明单位、综合治理考核内容；建立法制

宣传教育效果评估考核机制，完善评估考核体系，组织开展各类法制宣传教育对象法律素质调查，

不断提高调查的科学性、操作性和有效性，加强调查结果的分析和使用；建立健全监督与激励机

制，严格考核奖惩，开展年度和阶段性总结表彰工作。 

 

上海市闸北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关于本区进一步加强法制宣传教育的决议 
（2006年 7月 13日上海市闸北区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六次会议通过） 

 

1986年至 2005年，本区实施了四个五年法制宣传教育规划。通过 20年深入持久的法制宣传

教育，以宪法为核心的法律知识广泛普及，全区广大公民的法律素质逐步提高，学法、守法、用法

的社会氛围基本形成。 2006年至 2010年，是本区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实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



“十一五”规划的五年，是建设与上海中心城区地位相适应的新闸北，打造上海现代交通商务区的

关键时期，也是开展法制宣传教育的第五个五年。为了贯彻《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加

强法制宣传教育的决议》、《上海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本市进一步加强法制宣传教育的决

议》，落实本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一五”规划的新要求，促进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实施，构

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认真组织实施上海市闸北区法制宣传教育第五个五年规划。为此，特作

决议如下： 

一、根据本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提出的目标，确定法制宣传教育的内

容。要进一步宣传普及宪法，使全体公民进一步掌握宪法的基本知识，忠于宪法、遵守宪法，维护

宪法的权威。要适应公民学习和运用法律的需求，学习宣传与经济社会发展紧密相关的法律法规，

学习宣传与推进法治政府建设、完善社会管理紧密相关的法律法规，学习宣传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

秩序的法律法规，学习宣传与平安建设紧密相关的法律法规，学习宣传有关资源节约利用和生态环

境建设方面的法律法规，增强全体公民的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和爱国意识、责任意识以及权利义务观

念，培养全体公民自觉遵法守法的行为习惯，保障和促进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建设。 

二、坚持法制宣传教育与思想道德教育相结合，与社会主义荣辱观教育相结合，促进城区文明

水平有新的提高。配合以“八荣八耻”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荣辱观教育，结合“迎世博”文明行

动计划的实施，以规范公共行为的宣传教育为切入点，深入宣传道路交通安全、市容环境卫生、社

会治安管理等方面的法律法规，引导公民树立自觉遵法守法意识，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积极倡导

爱国家、守秩序、知荣辱、重信用、爱科学、讲卫生、护环境、有爱心的良好社会风尚。努力使迎

世博文明城区建设的过程成为提升城市法治化水平和提高公民综合素质的实践过程。 

三、突出重点，区别不同对象提出法制宣传教育的要求，增强法制宣传教育的针对性。要在继

续做好全体公民法制宣传教育的基础上，重点做好公务员的法制宣传教育。各级领导干部要带头学

法用法，不断增强宪法和法律意识，提高依法决策和管理经济、社会事务的能力；所有公务员特别

是司法和行政执法人员要牢固树立有权必有责、用权受监督、违法要追究的观念，切实提高依法行

使公共权力的能力，确保国家法律的正确实施。要继续做好青少年的法制宣传教育，使青少年从小

懂得应该遵循的基本行为准则，养成学法守法的行为习惯。企业经营管理人员要着力培养诚信守法

观念和社会责任意识，提高依法经营和依法管理能力。要引导进城务工人员学习了解与生产、生活

紧密相关的法律法规，知晓和掌握依法解决矛盾纠纷、依法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途径和知识。 

四、坚持法制宣传教育与法治实践相结合，努力提高全社会法治化管理水平。围绕本区平安建

设、和谐社区以及社会热点、难点问题，开展专项依法治理，推动基层民主政治建设。要开展形式

多样的主题活动，大力推进法制宣传教育进机关、进社区、进学校、进企业、进单位，把法制宣传

教育融入到社会基层组织和人民群众的工作生产生活之中，形成崇尚法律、遵守法律、依法办事的

社会氛围。 

五、创新和丰富法制宣传教育形式，强化大众传播媒体的社会责任。闸北有线台、闸北报等媒

体要定期开办法制栏目（专栏、专版）等，开展准确、通俗、生动活泼的法制宣传教育。鼓励群众

开展法制文艺创作，不断提高法制宣传教育的吸引力和感染力。充分利用互联网平台开展法制宣传

教育，政府网站要努力成为群众学习法律知识、获得法律教育的有效途径。加强各种法制宣传教育

园地、阵地建设，鼓励、引导和规范法制宣传教育志愿活动。 

六、加强法制宣传教育工作的组织领导，进一步健全和完善党委领导、政府实施、全社会共同

参与的法制宣传教育工作体制。本区各机关部门、社会团体、企事业单位和各类组织都要高度重视

法制宣传教育工作，根据各自特点，进一步健全和完善相应的法制宣传教育工作机制，落实法制宣

传教育所需的经费，加强法制宣传教育工作队伍建设，认真履行组织、协调、指导、检查的职责。 

七、区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要大力加强对法制宣传教育的监督，听取工作情况汇报，开展

视察、调查研究和执法检查等活动，督促本决议的执行，推动本区法制宣传教育工作的不断深入。 

 



上海市闸北区人民政府关于发布《闸北区 2006 年 

城市房屋拆迁执行有关标准的规定》的通知 
（二○○六年七月二十二日） 

闸府规范（2006）  1  号 

 

区政府各部门、各街道办事处、彭浦镇政府、区管重点企业： 

《闸北区 2006年城市房屋拆迁执行有关标准的规定》已经 2006年 7月 17日第 142次区政府

常务会议通过，自 2006年 8月 1日起施行，请遵照执行。 

 

闸北区 2006 年城市房屋拆迁执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为进一步贯彻实施《上海市城市房屋拆迁管理实施细则》（沪府〈2001〉第 111号令）（以下

简称《实施细则》），结合我区实际情况，现将本区城市房屋拆迁有关标准规定如下： 

一、 被拆迁居住房屋的最低补偿单价标准 

    （1）区域的划分 

A、沿铁路、虬江路、宝山路以南至苏州河以北地区  

B、A区域以北至中山北路内环线以南地区 

C、中山北路内环线以北至走马塘以南地区 

D、走马塘以北至闸北、宝山交界地区 

    （2）最低补偿单价标准如下： 

A地区调整为每平方米建筑面积   9170元 

B地区调整为每平方米建筑面积   8410元 

C地区调整为每平方米建筑面积   7920元 

D地区调整为每平方米建筑面积   7200元 

二、 价格补贴标准 

根据我区实际情况，价格补贴系数为 30%。 

三、 面积标准房屋调换的适用标准 

    面积标准房屋调换方式适用于拆迁旧式里弄房屋、简屋及非成套独用的居住房屋。从我区实际

情况出发，居住房屋拆迁面积标准房屋调换最低安置标准：被拆迁房屋的建筑面积不足 25平方米

的按 25平方米计算。 

闸北区各类地段应安置最低标准表： 

安置房屋地段（平方米） 

 

被拆迁房屋 

地段 

四 五 六 

二、三 32.5 40 50 

四 / 35 42.5 

上表中规定的应安置最低标准低于上海市房屋土地资源管理局沪房地资拆（2005）260号文

（以下简称 260号文）规定标准的，按 260号文规定标准执行。 

四、对被拆迁房屋应按其被拆迁建筑面积进行补偿安置，对居住特别困难的，即：被拆房屋建

筑面积每证人均不足 10平方米的，经核实，在被拆迁人选择货币补偿时可以按人均 10平方米进行

照顾。 



对上款中的照顾人口的认定标准和程序,参照 2006年 7月 1日颁布的上海市人民政府令第 61

号《上海市城市房屋拆迁面积标准房屋调换应安置人口认定办法》执行。 

五、适用范围 

本规定施行以后核发房屋拆迁许可证的本区国有土地范围内的房屋拆迁基地执行本规定。 

 

闸北区 2005 年度本级预算执行和其他 

财政收支审计结果公告 
  闸 北 区 审 计 局 

（二○○六年六月二十日）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上海市预算执行情况审计监督暂行办法》和区人大审定的

审计方案，2006年 2月下旬至 5月中旬，区审计局对闸北区 2005年度本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

支进行了审计，并延伸审计调查了部分委、办、局及下属单位。 

一、基本情况 

本次审计主要从三方面展开：一是围绕建立公共财政框架和促进依法理财的目标，审计了区财

政局具体组织本级预算执行情况及部分一、二级预算单位部门预算编制、执行和决算情况。二是围

绕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目标，对部分公权力大、公益性强、公众关注度高

的部门、单位的财政收支情况及重点专项资金使用情况和重点项目建设情况开展了专项审计调查。

三是围绕规范税收征管、增强财政实力的目标，对区地税分局税收征收管理情况开展了专项审计调

查。此外，审计中还对上年度查出问题的整改情况进行了检查复核。 

二、审计结果 

2005年，财税部门根据区十三届人大四次会议审议通过的财政预算，大力组织收入、科学安

排支出，圆满完成了当年财政收支任务，全年区财力合计 350722万元，同期区财政支出 350690万

元，当年预算结余 32万元，预算收支基本平衡，预算执行情况较好。 

审计结果表明，在区委的正确领导下，全区各部门协力同心、发奋图强、锐意改革、积极进

取，使区域经济得到了快速协调健康发展，有力保证了财政收入的持续稳健高速增长。财政支出坚

持“量入为出、收支平衡、统筹兼顾、确保重点”的原则，按照公共财政满足社会公共需要的目

标，继续加大对公益性、基础性领域的投入，财政支出结构不断优化，资金使用效益不断提升。从

延伸审计情况看，随着财政管理制度改革的不断深化，部门预算、政府采购、国库集中支付和“收

支两条线”管理等项制度不断完善，去年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发现的问题大部分得到了整

改落实，区属各单位、各部门内部管理普遍加强，会计基础逐步夯实，预算和财务管理水平有了进

一步的提高。但审计中也发现了财政财务管理方面存在的一些不足，需要完善或改进： 

㈠预算执行管理方面 

2005年度，部门预算的编制范围和规模较往年有所扩大，但有少数部门（单位）在年初编制

部门预算时未报或少报上年累计结余资金的情况，部门预算编制水平需要提高。此外，经对 2005

年度政府采购执行情况检查发现，总体情况较好，但有个别部门（单位）在实施采购时未按规定办

理政府采购手续，需要加以改进。 

㈡专项资金管理和其他财政收支方面 

1、本次审计，围绕群众关心的热点、难点问题，对民政帮困、促进再就业、旧区改造、文明

城区创建等专项资金使用管理情况开展了专项审计调查。调查结果表明，专项资金基本做到了专款

专用，使用管理比较规范，但部分专项的支出结构有待优化，资金使用效益有待提高。 



2、2005年，区财政部门继续深化“收支两条线”管理，积极实施非税收入收缴管理制度改

革，行政事业单位的执收行为得到了进一步规范，但在延伸审计调查中发现，部分基层单位因政策

理解和掌握上的偏差，未按“收支两条线”规定将收费资金上缴区财政专户。 

㈢税收征管方面 

2005年区地方税务分局围绕组织税收和服务经济的双重目标，认真开展调查研究、加强税收

预测分析，确保了全年税收任务的顺利完成。全年地方级收入增幅达 33.80%。从税收完成特点

看，一是外资企业税收增长幅度较大，较上年增长 78.43%；二是重点税源企业税收增长势头良

好，税收超过亿元的特大型企业由 2004年的 1家增加到了 3家；三是房产业税收增幅较大，较上

年增长 26.66%。但在延伸审计调查中发现，个别房产企业对预征政策了解掌握不够、从而未能如

实申报相关税收。 

三、审计建议 

㈠强化预算约束，规范分配秩序，完善公共财政框架体系 

要进一步强化预算的约束刚性，严格落实部门预算编制要求，加强年度预算结余资金的管理，

确保各项预算收支的真实、完整。要进一步推进非税收入收缴管理制度改革，规范非税收入管理，

提高政府综合调控资金能力。要围绕建立公共财政框架的要求，加强部门预算的统筹平衡，建立科

学的支出标准和预算定额，提高预算分配的公开透明度和对公共领域的保障力度。 

㈡倡导节流意识，开展绩效评估，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 

要围绕加快建设节约型社会的目标，在全区倡导以勤俭节约为荣、奢侈浪费为耻的荣辱观，各

级机关要切实树立财政资金“节流”意识，避免损失浪费。要进一步发挥政府采购制度的“节流”

功能，继续扩大政府采购范围和规模，提高采购预算编制的科学性和准确性。要按照《上海市政府

采购资金支（拨）付暂行规定》，在使用财政资金进行集中采购的项目中实行国库直接拨付机制，

提高政府采购的效率和效益。要强化对财政专项资金的全过程跟踪监督，认真实施《闸北区财政性

资金项目绩效评估管理试行办法》，促进预算单位科学管理、规范运作、合理使用财政性资金，切

实提高财政专项资金的使用效益。 

㈢坚持科学发展，堵塞征管漏洞，保持财力稳健持续增长 

要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围绕“十一五”规划确定的发展目标，依法治税、依法理财，充

分发挥税收征管手段和财政扶持政策的调控和推动作用。财政部门要积极应对财税体制改革落地后

的形势变化，完善调整新一轮财政扶持政策，进一步加大对现代交通服务业和核心功能区的支持力

度，提升支柱产业的核心竞争力。税务部门要进一步加强税收预测和计划管理，夯实税基、稳定税

源，在加大宣传力度、提高企业纳税意识的同时，要严格税收执法和监督，堵塞税收流失的漏洞，

不断提高税收征管的质量和效率，保障税收收入的稳健持续增长，为我区“十一五”期间实现经济

社会全面协调发展、构建和谐社会的目标提供财力支持。 

 

闸北区第一次经济普查主要数据公报 

（第三号） 

闸北区第一次经济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 
闸　　北　　区　　统　　计　　局  

2006 年 3 月 
根据闸北区第一次经济普查结果，现将本区第三产业法人单位的主要数据公布如下： 

一、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一）单位数和从业人员 

2004 年末，本区共有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法人单位 304 个，从业人员 50208 人。 



在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法人单位中，交通运输业占 80.3%，仓储业占 14.1%，邮政业占 5.6%；

在从业人员中，交通运输业占 96%，仓储业占 3.8%，邮政业占 0.2%（详见表 1）。 

表 1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法人单位和从业人员 
 法人单位 

(个) 

比重 

（%） 

从业人员 

（人） 

比重 

（%） 

总  计 304 100 50205 100 
铁路运输业 2 0.7  23003 45.8  
道路运输业 104 34.2  7660 15.3  
城市公共交通业 16 5.3  10792 21.5  
水上运输业 3 1.0  223 0.4  
装卸搬运和其他运输服务业 119 39.1  6504 13.0  
仓储业 43 14.1  1907 3.8  
邮政业 17 5.6  119 0.2  

2004 年，在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法人单位数中，国有企业 31 个，占 10.2%；私营企业 126 个，

占 41.4%；港澳台商和外商投资投资企业 5 个，占 1.6%；股份制企业 63 个，占 20.7%；其余类型企业 79
个，占 26.0%。 

（二）资产负债和所有者权益 

2004 年末，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法人单位资产合计 2012143 万元，其中，交通运输业占

96.8%，铁路运输业占交通运输业的 77.6%；负债合计 712924 万元，其中，交通运输业占 95.9%，铁路运

输业占交通运输业的 64.5%；所有者权益合计 1309219 万元，所有者权益占资产比重为 64.7％，其中交

通运输业 65.1％，仓储业 55.1％（详见表 2）。 
表 2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法人单位资产负债和所有者权益 

单位：万元 

 资产合计 负债合计 所有者权益 

总  计 2022143  712924  1309219  

铁路运输业 1518621  441248  1077373  

道路运输业 233339  151021  82318  

城市公共交通业 103420  40543  62877  

水上运输业 17338  9564  7773  

装卸搬运和其他运输服务业 84387  41396  42991  

仓储业 64661  29026  35635  

邮政业 377  126  252  

（三）主营业务收入和利润总额 

2004 年，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法人单位主营业务收入 763138 万元。其中，交通运输业占 98.4 
%，铁路运输业占交通运输业的 53.5%；仓储业占 1.6%。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法人单位利润总额 55443 万元。其中，交通运输业占 97.9%，铁路运输业

占交通运输业的 48.8%；仓储业占 2.1%（详见表 3）。 
表 3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法人单位主营业务收入和利润总额 



 单位：万元 

 

 
主营业务收入 利润总额 

总  计 763138  55443  

铁路运输业 401672  26488  

道路运输业 84342  14693  

城市公共交通业 67206  8809  

水上运输业 8903  1937  

装卸搬运和其他运输服务业 188936  2358  

仓储业 11968  1183  

邮政业 111  -24  

二、房地产业 

（一）单位数和从业人员 

2004 年末，本市共有房地产业法人单位 469 个。其中，房地产开发业占 38.6 %，物业管理业占

32.8%，中介服务业占 26.2%。年末从业人员 13734 人（详见表 4）。 
表 4   房地产法人单位和从业人员 

 法人单位 
（个） 

比　重 

 (%) 

从业人员 
（人） 

比　重 

 (%) 

总 　　   计 469 100 13734 100 

房地产开发 181 38.6  3380 24.6  

物业管理 154 32.8  9336 68.0  

中介服务 123 26.2  907 6.6  

其它房地产 11 2.3  111 0.8  

（二）企业资产负债和所有者权益 

2004 年末，房地产法人单位资产合计为 4051981 万元,负债合计 2944358 万元,所有者权益合计

1107622 万元。房地产业法人单位所有者权益占资产的比重为 27.3%,其中,房地产开发业为 27.2%，物业

管理业为 26.9%，中介服务业为 80.7%，其他房地产业为 11.7%（详见表 5）。 
表 5 房地产业法人单位资产负债和所有者权益 

单位：万元 

 资产合计 负债合计 所有者权益合计 

总  计 4051981  2944358  1107622  

房地产开发 3898560  2836360  1062200  

物业管理 80959  59202  21757  

中介服务 22037  4246  17790  

其它房地产 50425  44550  5875  

（三）主营业务收入和利润总额 



2004 年，房地产业法人单位主营业务收入 666085 万元，其中，房地产开发业其中，房地产开发业

占 90.4%；利润总额 70414 万元，其中，房地产开发业占 92.8%（详见表 6）。 
表 6  房地产业法人单位主营业务收入和利润总额 

单位：万元 

 主营业务收入 利润总额 

总  计 666085  70414  

房地产开发 601995  65353  

物业管理 45865  2802  

中介服务 5642  2080  

其它房地产 12583  180  

三、批发和零售业 

（一）单位数及从业人员 

2004 年末，本市共有批发和零售业法人单位 5866 个，其中，批发业占 77%，零售业占 23%；从业人

员 62172 人（详见表 7）。 
表 7 批发和零售业法人单位和从业人员　 

 法人单位（个） 从业人员 （人） 

批发业 4518 44179 

农畜产品批发 7 65 

食品、饮料及烟草制品批发 225 2997 

纺织、服装及日用品批发 650 6799 

文化、体育用品及器材批发 372 3731 

医药及医疗器材批发 91 887 

矿产品、建材及化工产品批发 928 9027 

机械设备、五金交电及电子产品批发 1999 18478 

贸易经纪与代理 35 338 

其他批发 211 1857 

零售业 1348 17993 

综合零售 132 6202 

食品、饮料及烟草制品专门零售 124 1818 

纺织、服装及日用品专门零售 220 1823 

文化、体育用品及器材专门零售 172 1448 

医药及医疗器材专门零售 33 309 

汽车、摩托车、燃料及零配件专门零售 134 1810 

家用电器及电子产品专门零售 197 1898 

五金、家具及室内装修材料专门零售 199 1464 

无店铺及其他零售 137 1221 



从登记注册类型看，在批发和零售业法人单位中，国有企业 180 个，占 3.1%；集体企业 475 个，占

8.1%；私营企业 4661 个，占 79.5%；港澳台及外商企业 74 个，占 1.3%。 
在从业人员中，国有企业 5225 人，占 8.4%；集体企业 5817 人，占 9.36%；私营企业 38174 人，占

61.4%；港澳台及外商投资企业 3108 人，占 5%。 
（二）资产负债和所有者权益 

2004 年末，批发和零售业法人单位资产合计 3192901 万元，负债合计 2176622 万元，所有者权益

合计 1016279 万元，所有者权益占资产的比重为 31.8%（详见表 8）。 

表 8  批发零售业法人单位资产负债和所有者权益 
                                   单位：万元 

 资产合计 负债合计 所有者权益合计 

批发业 2456699  1651354  805345  

农畜产品批发 10656  9627  1029  

食品、饮料及烟草制品批发 96007  49191  46816  

纺织、服装及日用品批发 385803  303742  82061  

文化、体育用品及器材批发 127843  96778  31065  

医药及医疗器材批发 53286  36274  17012  

矿产品、建材及化工产品批发 876618  605310  271308  

机械设备、五金交电及电子产品批发 775029  474151  300877  

贸易经纪与代理 34711  22218  12494  

其他批发 96746  54064  42683  

零售业 736202  525268  210935  

综合零售 401943  329659  72284  

食品、饮料及烟草制品专门零售 16853  18799  -1947  

纺织、服装及日用品专门零售 22180  10624  11556  

文化、体育用品及器材专门零售 21045  12824  8221  

医药及医疗器材专门零售 6209  1640  4569  

汽车、摩托车、燃料及零配件专门零售 150531  97311  53220  

家用电器及电子产品专门零售 50057  19119  30938  

五金、家具及室内装修材料专门零售 37955  21225  16730  

无店铺及其他零售 29430  14067  15363  

（三）主营业务收入和利润总额 

2004 年，批发和零售业法人单位主营业务收入 6940376 万元，其中，批发业 5499034 万元，占

79.2%；零售业 1441342 万元，占 20.8%。利润总额 144889 万元，其中，批发业 119655 万元，占 82.6%；

零售业 25234 万元，占 17.4%（详见表 9）。 
表 9　 批发零售业主营业务收入和利润总额　 

                                        单位：万元 

 主营业务收入 利润总额 

批发业 5499034  119655  



农畜产品批发 14659  43  

食品、饮料及烟草制品批发 213316  9989  

纺织、服装及日用品批发 519517  10609  

文化、体育用品及器材批发 252631  2583  

医药及医疗器材批发 25462  2691  

矿产品、建材及化工产品批发 2423887  29320  

机械设备、五金交电及电子产品批发 1810731  57861  

贸易经纪与代理 55756  1823  

其他批发 183076  4736  

零售业 1441342  25234  

综合零售 843229  21818  

食品、饮料及烟草制品专门零售 8328  -45  

纺织、服装及日用品专门零售 24744  1123  

文化、体育用品及器材专门零售 37946  1134  

医药及医疗器材专门零售 7581  743  

汽车、摩托车、燃料及零配件专门零售 348059  -8055  

家用电器及电子产品专门零售 78909  5016  

五金、家具及室内装修材料专门零售 42797  1337  

无店铺及其他零售 49748  2162  

四、住宿和餐饮业 

（一）单位数和从业人员　  

2004 年末，本市住宿和餐饮业法人单位 439 个，其中，住宿业 199 个，占 45.3%；餐饮业 240 个，占

54.7%。从业人员 12195 人，其中，住宿业 5626 人，占 45.9%；餐饮业 6569 人，占 54.1%（详见表 10）。 
表 10   住宿和餐饮业法人单位和从业人员　 

 法人单位 

（个） 

从业人数 

（人） 

住宿业 199 5626 

旅游饭店 28 3473 

一般旅馆 167 2105 

其他住宿服务 4 48 

餐饮业 240 6569 

正餐服务 172 5468 

快餐服务 14 361 

饮料及冷饮服务 20 158 

其他餐饮服务 34 582 

从登记注册类型看，在住宿业法人单位中，国有企业 47 个，集体企业 75 个，私营企业 51 个；在从



业人员中，国有企业 2509 人，集体企业 778 人，私营企业 1234 人。在餐饮业法人单位中，国有企业 15
个，集体企业 73 个，私营企业 119 个；在从业人员中，国有企业 206 人，集体企业 1163 人，私营企业

3130 人。 
2004 年末，在住宿业法人企业中，四星级 1 个，三星级 8 个，二星级 12 个。从全年营业额来看，四

星级 11985 万元，三星级 24318 万元，二星级 8336 万元。 
（二）资产负债和所有者权益 

2004 年末，全部住宿和餐饮业法人单位资产合计为 136851 万元，负债合计为 70021 万元，所有者

权益合计 66830 万元，所有者权益占资产合计的比重，住宿业为 50.8%，餐饮业为 43.3 %（详见表 11）。　 
表 11 住宿和餐饮业法人单位资产负债及所有者权益 

           单位:万元 

 资产合计 负债合计 所有者权益合计 

住宿业 101523  49987  51537  

旅游饭店 75510  34924  40586  

一般旅馆 25365  14889  10476  

其他住宿服务 649  174  475  

餐饮业 35327  20034  15294  

正餐服务 28448  15964  12484  

快餐服务 759  898  -139  

饮料及冷饮服务 345  102  243  

其他餐饮服务 5776  3070  2706  

（三）主营业务收入和利润总额 

2004 年，住宿和餐饮业法人单位主营业务收入 97682 万元，其中，住宿业 44249 万元，占 45.3%；餐

饮业 53433 万元，占 54.7 %。利润总额-1136 万元，其中，住宿业-1680 万元，餐饮业 545 万元（详见表

12）。 
表 12 住宿和餐饮业法人单位主营业务收入及利润总额 

单位：万元 

 主营业务收入 利润总额 

住宿业 44249  -1680  

旅游饭店 34264  -1604  

一般旅馆 9676  -83  

其他住宿服务 309  7  

餐饮业 53433  545  

正餐服务 46908  576  

快餐服务 2850  -61  

饮料及冷饮服务 338  -42  

其他餐饮服务 3338  72  

五、金融业 

2004 年末，本区金融业共有企业法人单位 12 个，其中，银行业 2 个，保险业 8 个，其他金融活动业



2 个，从业人员 296 人。 

表 13  金融业法人单位数和从业人员 
　 法人单位 从业人员 

　 （个） （人） 

总　　计 12 296 
    银行业 2 40 
    保险业 8 105 

    其他金融活动 2 151 
 

六、其他第三产业 

（一）单位数和从业人员 

2004 年末，本区共有从事其他第三产业的法人单位 3353 个，从业人员 6.75 万人，其中，企业法人

单位 2510 个，从业人员 34717 人，行政事业及其他非企业单位 843 个，从业人员 32753 人。单位数和从

业人员的行业分布（详见表 14）。 
表 14 　其他第三产业法人单位和从业人员 

法人单位数（个） 从业人员（人） 

 
企业 

行政事业 

及其他 
企业 

行政事业 

及其他 

总　计 2510 843 34717  32753  

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 275  4080  0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1106 51 14130  807  

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 395 17 7778  1047  

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 53 17 969  1347  

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 510 12 5502  119  

教育 17 214 396  12165  

卫生、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业 13 49 546  6584  

文化、体育和娱乐业 141 30 1316  720  

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 　 453 　 9964  

（二）资产负债和所有者权益 

2004 年末，其他第三产业法人单位的资产合计为 4912752 万元,负债合计 1406165 万元，所有者权

益 3506587 万元，所有者权益占资产的比重 71.4%（详见表 15）。 
表 15　其他第三产业法人单位资产负债和所有者权益 

单位：万元    

 资产合计 负债合计 所有者权益 

总  计 4912752  1406165  3506587  

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 671764  307296  364468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2307583  615759  1691824  

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 658372  238083  420289  



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 1042299  100563  941736  

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 72976  41895  31081  

教育 56591  53378  3213  

卫生、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业 12162  7866  4296  

文化、体育和娱乐业 91006  41326  49681  

（三）主营业务收入和利润总额 

2004 年末，其他第三产业法人单位的主营业务收入 1155823 万元，利润总额 183971 万元。在主营

业务收入中，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占 42.9%，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占 31.1%，科学研究、技术服

务和地质勘查业占 10%，三个行业合计占 84%。在利润总额中，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占

85.7%，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占 14.8%，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占 4.4%，三个行业合计超过全

部利润总额 4.9%(详见表 16)。 
表 16 其他第三产业法人单位主营业务收入和利润总额   

                                    单位：万元 

 
主营业务收入 利润总额 

总　计 1155823  183971  

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 496072  157649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359640  27195  

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 115374  8050  

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 108447  -6692  

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 44971  798  

教　育 6454  167  

卫生、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业 9583  -1688  

文化、体育和娱乐业 15283  -1509  

（四）行政事业和其他非企业法人单位资产、收入和支出 

2004 年末，其他第三产业中的行政事业和其他非企业法人单位年末资产合计 765149 万元，全年收

入 423448 万元，全年支出 405726 万元（详见表 17）。 
表 17　 行政事业和其他非企业法人单位资产、收入和支出 

单位：万元 

 年末资产 全年收入 全年支出 

总　计 765149 423448 405726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87249 11000 9707 

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 26678 15198 15264 

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 17865 14055 14360 

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 250 292 345 

教育 130527 79540 76896 



卫生、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业 134267 131574 120467 

文化、体育和娱乐业 31991 9090 9347 

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 336322 162698 159342 

 
说明： 

1、批发和零售业企业商品销售额：指批发和零售业企业售予本企业以外的单位和个人的商品金

额，包括零售额和批发额两部分，其中零售额包括售予居民和社会集团商品的金额，批发额包括售予生

产经营单位商品的金额和出口商品的金额。 
2、国有企业：包括国有、国有联营、国有独资公司；集体企业：包括集体、集体联营、股份合作企业；

股份制企业：包括其他有限责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其它企业：包括国有与集体联营、其他联营、其他。 
3、住宿和餐饮业营业额：指住宿和餐饮业法人单位、产业活动单位在经营活动中因提供服务或销

售商品等取得的收入，包括：客房收入、餐费收入、商品销售收入和其他收入。 
4、其他第三产业:包括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科学研究、技术服务

和地质勘查业，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教育，卫生、社会保障和社会福

利业，文化、体育和娱乐业，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等。 
5、资产合计：资产指企业拥有或控制的能以货币计量的经济资源，包括各种财产、债权和其他权

利。资产按其流动性可划分为：固定资产、流动资产、长期投资、无形资产、递延资产和其他资产。 
6、负债合计：负债合计是指企业所承担的能以货币计量，将以资产或劳务偿付的债务总计。负责一

般按偿还期长短分为流动负债和长期负债，流动负债合计是指企业在一年内或超过一年的一个营业周

期内偿还的债务；长期负债合计是指偿还期在一年以上或者超过一年的一个营业周期内偿还债务。 
7、所有者权益：指企业投资人对企业净资产的所有权。企业净资产等于企业全部资产减去全部负债

后的余额，包括企业投资人对企业的最初投入的实际到位的资产及资本公积金、盈余公积金和未分配利

润。所有者权益合计数小于零，表示企业资不抵债。 
 

上海市闸北区人民政府 
二○○六年六月至七月人事任免事项 

姓名            任命职务    
陆国征           上海市闸北区教育局副局长 
杨  俊           上海市闸北区科学技术委员会副主任（试用期一年） 
戎志侠           上海市闸北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 
汝亚新           上海市闸北区北站街道办事处副主任（试用期一年） 
储  峰           上海市闸北区文化市场行政执法大队大队长（试用期一年） 
任少南           上海市闸北区不夜城开发办公室主任 
周  伟           上海市闸北区信访办公室副主任 
景  菊           上海市闸北区信访办公室副主任 
鲍英菁            上海市闸北区文化局局长 
 
姓  名            免去职务 
戎志侠           上海市闸北区科学技术委员会副主任 
吴全兴           上海市闸北区北站街道办事处副主任 
倪长根           上海市闸北区不夜城开发办公室主任 
鲍英菁           上海市闸北区政府办公室副主任 
任少南           上海市闸北区文化局局长 



 
 


